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专职公寓辅导员招聘公告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文明寝室建设工作，现面向社会招聘相关岗位人员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1、 招聘单位及其简介
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后勤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，是承担着学校生活园区学生住宿、餐饮、绿化保洁等管理服务的独立法人单位。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成立于2001年6月，是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和浙江大学市校合作办学协议创办，经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，由宁波市政府投资建设，浙江大学负责办学管理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，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。
2、 招聘人员
专职公寓辅导员4名。
3、 工作职责
（一）学生公寓日常管理、学生公寓文化建设、学生公寓文明建设、公寓学生组织指导、学生公寓思政工作和学生公寓安全管理等；
（二）入住学生公寓，在学生公寓区上班,掌握相关公寓学生思想动态，接待学生来访，帮助学生解决问题，做好学生的教育、管理、服务工作；
（三）完成其它工作任务。
4、 报名条件
（一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法律和法规；
（二）遵守纪律、品行端正，具备良好的个人修养；
（三）勤于学习、善于思考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交流沟通能力；
（四）有较强的大局观念、合作意识和奉献精神，乐于公寓工作；
（五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取得学位，中共党员，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，大学期间有学生干部经历。
5、 招聘流程
（一）报名（9月21日-26日）：下载《应聘登记表》（附件1），填写完整后附上个人简历，发送至vivianly@nit.zju.edu.cn(邮件主题采用公寓辅导员应聘——姓名)；
（二）初审：汇总所有的应聘人员，根据报名条件对应聘者进行初审，并通知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面试；
（三）面试：组织统一面试，按照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1：1确定各岗位人选，并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网站（http://www.nit.net.cn/）通知公告栏公布；
（四）体检：参加体检人员在接到电话通知后，按要求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体检，因体检不合格出现招聘岗位空缺时，按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；
（五）录用：通过体检的人员将被录用为专职公寓辅导员，试用期三个月。具有高校辅导员工作经历的可优先录用,并免试用期。
6、 其它事项
（一）聘用人员的身份为企业编制人员，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后勤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正式聘用劳动合同；
（二）试用期满后，发放相应的薪酬待遇，年薪5万左右，工作表现突出的可聘为公司管理骨干，薪酬待遇相应提高至8万余元。
（三）相关联系方式：地址：宁波市钱湖南路1号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（邮编：315100）  电话：0574-88229388（林老师）
附件1：《应聘登记表》
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后勤发展有限公司
2012年9月20日
应聘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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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
	
	

	现所在单位或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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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担任学生干部、参加(组织)社会活动、所获奖励等情况
	   

	应聘理由
	


以上内容由本人填写，情况属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注：“担任学生干部、社会活动、所获奖励等情况”栏主要写大学的情况，格式为：XX年XX月，任XX干部，曾参加(组织)XX活动，曾获得XX奖。
